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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好，謝謝。 

主席：現在請林委員俊憲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林委員俊憲：（10 時 2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兆豐案涉嫌洗錢案讓

台灣蒙羞，本席今天要跟院長探討一個弊案，這個案子讓我們國家更丟臉，這牽扯到法國的

Alstom 公司，這家公司專做機電設備，在 2014 年底法商 Alstom 被美國政府以違反「海外反腐

敗法」重罰了 7.7 億美金，合計 243 億台幣，為什麼？就是因為法商 Alstom 公司跟美國政府認

罪協商，它承認它在亞洲行賄了印度、印尼及台灣的政府官員以取得這些國家的公共工程。美

國政府對它的裁罰金額是依這個「海外反腐敗法」所處罰金額最高的一次，高達 7.7 億美金即

243 億台幣。美國司法部的副部長還形容 Alstom 公司行賄案涉及範圍之廣、無恥的程度令人震

驚。這個案子自 2014 年底爆發以來到現在都沒有消息，本席想和林全院長來討論，Alstom 公司

在台灣的行賄從 2014 年底查到現在，如果沒有任何的交代，就等於是拉法葉案的再版，因為拉

法葉案也是一樣，法國公司承認退佣 100 多億給台灣，可是在我們國內卻查不到任何一點頭緒

，而 Alstom 案更嚴重。 

所以本席想讓李部長知道 Alstom 公司在台灣參與了哪些公共工程、這家法國公司為什麼要來

行賄台灣的官員。Alstom 公司在台灣做了台電和北捷的工程，在台電工程方面，Alstom 公司是

我們國內中鼎工程公司的下包商；在北捷工程方面，Alstom 公司跟中鼎工程公司共同承包，真

是巧合，Alstom 公司在台灣合作的都是這家中鼎工程公司，所以為什麼 Alstom 公司要行賄呢？

它的動機是什麼？它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我們要真相。不要忘記，我再強調一點，讓林院

長和李部長瞭解，這家法商 Alstom 公司向美國政府認罪協商，承認在幾個國家行賄，其中包括

台灣。所以，如果沒有給我們一個交代，查明到底這家 Alstom 公司在台灣行賄的動機和目的，

我認為這就是第二個拉法葉案。 

Alstom 公司當時做台灣的工程，有幾個爭議事項，我舉一個例子，台電的電廠有一個工程，

當時 Alstom 公司的產品是 345kV 的大型電力變壓器，因為該項產品尚未通過認證而不符合要求

，要經過台電認證，必須經過 2 年穩定的測試，才准予安裝在電廠裡。由於 Alstom 公司產品並

未取得認證，但是統包廠商中鼎工程公司就來申請，它跟 Alstom 公司合作，先來參與投標，在

得標後的 2 年內取得認證，再把變壓器裝上來。請問，這樣子合理嗎？除非 Alstom 公司的產品

是獨一無二的，非用不可，否則沒有經過台電認證的產品，怎麼可以准許它來投標呢？這個變

壓器並不是獨一無二，我們國內也有大同、士林、華城等 3 家廠商取得台電認證。同時，引起

爭議的是，台電在它原來的招標公告裡，就要求產品要經過它認證才可以，結果台電在這個案

子轉彎了，它先准中鼎公司來投標，再讓 Alstom 公司在 2 年內設法取得認證，所以當時這個案

子引起爭議的就是，投標時台電規定得很清楚，產品必須要取得認證，而且國內已經有廠商能

夠生產這樣的產品，過去政府的公共工程及大型採購案，都會有一定比例必須採購國內的產品

，以扶植國內產業，但這個案子非常特殊的是，台電花 20 億元購買變壓器，居然是讓一家沒有

經過它認證的廠商得標，這家公司先跟中鼎工程公司進來投標，當時的經濟部為什麼會同意？

我覺得很納悶，這在當時也引起很大的爭議。如果 Alstom 公司要在台灣行賄，而且它也已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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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了，到底它的行賄動機是為了什麼？它又是如何行賄？一家法國公司會直接來跟台灣的相關

單位行賄嗎？還是被我們台灣的統包廠商（像中鼎工程公司）黑吃黑？我們不知道，政府有責

任查，馬政府時代這個案子就壓著，從爆發以來一年多，沒有聽到這個案子有任何進度，實在

很丟臉！這個案子和拉法葉案一模一樣，Alstom 公司已經承認在台灣行賄，以取得公共工程，

也被美國政府重罰，結果在台灣的檢調單位沒有任何消息，難道就當作沒有這回事嗎？我想請

教李部長，你有聽過這個案子嗎？ 

主席：請經濟部李部長答復。 

李部長世光：（10 時 35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原來不知道這個案子，在上個禮拜同仁有簡單向

我報告。根據同仁目前的分析，他們認為中鼎工程公司有承攬台電的相關工程，的確像您所提

到的，但是台電公司並沒有受到檢調的調查，而我們內部沒有可以直接通往中鼎工程公司的管

道，在台電這部分我們也沒有看到調查的資料，不過您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回去做個調查。 

林委員俊憲：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要求林院長要來幫忙。院長，照李部長所講，針對 Alstom 公司

行賄案，司法單位根本沒有任何偵辦動作。 

林院長全：是，謝謝林委員指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這個案子，我先去瞭解法務部有沒有把這個

案子列為偵查中的案件，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剛才林委員所提供的這些資訊，請法務部看看

是不是可以立案。 

林委員俊憲：這是態度的問題，如果司法單位積極一點，這個案子在 2014 年底就爆發了，法商

Alstom 公司也承認行賄，美國司法部也有所掌握，我們應該要透過關係去瞭解一些案情。我們

跟美國雖然沒有正式的司法互助協議，但是像這種跨國行賄案件的偵辦，我們應該會得到美國

政府的支持。如果不查這個案子，以後這家公司可以繼續來台灣參與公共工程的投標，因為它

等於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林院長全：是的，林委員剛才講的，我都完全同意，所以我說我們來看應該用什麼方法，做最有效

率的處理。 

林委員俊憲：也因為 Alstom 公司的案子，讓我們注意到這家中鼎工程公司，我發現 Alstom 公司在

台灣參與的工程都是跟中鼎工程公司一起合作的，過去我們的印象中，經濟部所屬有「三中」

：中華、中興、中鼎等三大工程顧問公司，現在中興和中華工程公司還是經濟部可以掌控的部

分，但中鼎工程公司怎麼斷了線，變成別人的？過去中鼎工程公司是由經濟部所管轄的中技社

來管，我查了一下，中技社過去 5 屆 15 年都是 3 位常務董事輪流當董事長，也就是說，中技社

長期都是由少數人所控制，政府的持股被稀釋，政府的權利也睡著了，在中技社裡，經濟部指

派的董事還有 3 位，照理講，3 位董事可以產生 1 位常務董事，3 位常務董事可以產生 1 位董事

長，所以如果經濟部放棄常務董事，就等於放棄擔任董事長的機會，也就是讓政府的權利睡著

了。我搞不清楚，為什麼過去 15 年來經濟部都不指派常務董事，任由中技社被少數人所控制，

形成 3 位民股代表余俊彥、潘文炎、詹火生，他們 3 人輪流擔任常務董事，輪流擔任董事長，

我看中技社就是第 2 個糖業協會，中技社現有 9 位董事，過半要 5 席，經濟部占 3 席，只缺兩

席，我看了董事名單，如果以林全院長及李世光部長兩位的名望，可以將其他的民股董事爭取



 

 120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過來，像在企業界廣受尊重的苗豐強董事長或是在司法界很有名望的邱雅文大律師，請這些民

股董事不要忘記，當時政府捐助中技社成立的目的在發揮公益效能。如果你們將民股董事爭取

過來，經濟部就可以重新藉由中技社掌控，因為中技社是中鼎工程公司的大股東，在中鼎工程

公司的前 10 大股東中，中技社是第 3 名，若再加上中華郵政，其實你們可以掌控超過 10%中鼎

工程公司的股份，超過 10%的股份在中鼎工程公司中，應該占有 3 席董事。但過去長期以來經

濟部只派 1 個，有 3 席董事的實力，卻都只派 1 個，這是政府的怠惰，讓政府的公權力睡著了

。我們特別注意這家公司的原因在於，它牽扯到 Alstom 公司行賄案，請部長及院長後續是不是

應該努力？我認為這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我們支持院長持續進行相關改革工作，感謝兩位

！ 

林院長全：謝謝林委員，我們會進一步了解。 

主席：余委員宛如之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余委員宛如書面質詢： 

壹、 

案由： 

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 GDP 佔比約 67%、從業人口高達六成的台灣服務業，近年來對台灣經

濟貢獻度每況愈下，嚴重導致國內經濟成長動能遲緩，不僅造成國內低薪，也無法因應國際貿

易彈性降低趨勢之衝擊，更不利於包含軟體與服務在內之新創產業之發展，而感到憂心。因此

檢視林全院長之「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發現，該經濟戰略內容多為中長期的規劃，較未著墨

如服務業創新轉型的短期戰略與戰術，不僅未見「服務創新」之明確內涵，預算編列也偏重硬

體之技術創新，恐難解短期經濟轉型之痛，甚至影響「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中長期的發展。

為求完善創新創業與產業生態系之建構與不均衡產業結構之調整，因此擬建請林院長研擬「五

加二」創新產業計畫的配套措施─促進台灣服務業改革與轉型，冀希透過服務業結構改造來擴

大就業機會與改善薪資所得，進而強化台灣經濟體質，實現以「創新、就業與分配」三原則之

經濟發展新模式，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當前經濟與產業發展受外部全球景氣復甦減緩、先進國家再工業化、紅色供應鏈崛

起，以及內部產業結構不均衡發展的影響，導致對外出口動能減緩、對內消費不足、國內外投

資不振、以及薪資成長停滯等經濟低迷頹勢，甚至出現史上最長連 17 個月出口的負成長局面。

對於小型而高度開放經濟體的台灣來說，這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迫切且嚴峻的課題。 

二、就近五年間（2011-2015）的總經統計資料分析可知，台灣的經濟成長速度不僅在亞洲四

小龍中敬陪末座僅 2.53%，更遠遜於中國大陸平均的 7.81%，再由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成

長組成來看，民間消費貢獻度自 2000 年後由平均 5.4%降為 1.6%，減幅高達 70%，民間消費意

願不振，同時政府消費貢獻度亦同樣逐年減少。固定資本形成（投資）方面，對比 2000 年前平

均水準 2.6%，近五年年增率平均下滑至僅 0.91%。因此，實質 GDP 成長率的貢獻主要來自淨出

口（出口減進口）。但是，我國的貿易依存度從 1980 年代的 0.78，逐漸升高到 2000 年代的 1.2


